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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山东省某酒业集团公司采取交款提货的方式，向其下属

一家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销售自产的白酒。因售价偏低，主

管国税机关要求该酒业公司补缴增值税、消费税。该酒业公

司认为，酒业公司与销售公司均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若销

售价格低，销售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就相应多些，从整个集团

的角度看，未少缴增值税。国税机关要求该酒业公司补缴增

值税是否合法？如果酒业公司需补缴增值税，能否按税务机

关核定价格与酒业公司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格之间的差

额，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？ 答：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七条

规定，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

当理由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销售额。《增值税暂行条

例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进一步明确，纳税人有条例第七条所

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，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：1.

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；2.按纳税人最

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；3.按组成计税价格确

定。 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＝成本×（1＋

成本利润率），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，其组成计税价格中

应加计消费税额。同时，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》第五十四

条指出，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，税务机关可

以调整其应纳税额的情形，包括购销业务未按照独立企业之

间的业务往来作价。可见，国税机关调高该酒业公司销售给

关联企业销售公司的销售额是有法律依据的。 对能否补开增



值税专用发票，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修订〈增值税专用发票

使用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6]156号）第十一条规定，

专用发票应按下列要求开具：1.项目齐全，与实际交易相符

；2.字迹清楚，不得压线、错格；3.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财务

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；4.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

开具。对不符合上列要求的专用发票，购买方有权拒收。 《

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增值税纳

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

天。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，

对条例的此项规定进一步细化，规定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

货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：不论货物是否发出，均为收到销

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，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

。因此，该酒业公司采取交款提货方式销售给销售公司的白

酒，只能在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
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那么该行为与向销

售公司销售货物无关。而在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、伪造和非法出售增

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〉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

发[1996]30号）指出，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

劳务而为他人、为自己、让他人为自己、介绍他人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，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提示：虚开增值税

专用发票，后果比较严重。现行税法规定，对纳税人取得代

开、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

抵扣进项税额。代开、虚开发票构成犯罪的，按全国人大常

委会发布的《关于惩治虚开、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

票犯罪的规定》处以刑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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